




苏联院招〔2019〕3号


关于开展就业指导人员培训工作的通知

各分院、办学点：
为落实《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调整全省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报送相关工作的通知》（苏教办学函【2019】6号）精神，进一步提升我院就业指导工作人员业务水平。经研究，定于4月11日在南京开展就业指导人员培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培训对象
各分院、办学点负责毕业生就业信息上报的教师1人。
2、 培训时间及地点
报到时间：4月11日上午10:00—12:00
报到地点：爱明楼一楼阶梯教室。
培训时间：4月11日下午13:30—15:30
培训地点：南京财经分院莫愁路校区（南京市莫愁路419号）
3、 培训内容
[bookmark: _GoBack]就业手续与就业政策、毕业生就业数据报送与统计操作实务等（从今年3月起，毕业生全部通过91job智慧就业平台上报就业信息、上传《就业协议书》等相关材料，学校在线审核）。
4、 其他
1、为加强毕业生就业信息报送管理，切实提高工作效率，各分院、办学点须将就业派遣系统与智慧就业信息服务平台的管理人员合并为1人。
2、本次培训由南京财经分院承办，不收会务费，当天中午提供午餐，交通住宿费自理。
3、请将会议回执（见附件）于4月8日前发至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南京财经分院戴幼星老师邮箱nj5688@163.com，或者在“联合学院招生就业管理”QQ群@南京财经戴幼星告知回执信息。联系电话13675151717。
4、交通路线：从地铁2号线上海路站1号出口，步行200米左右即可到达南京财经分院莫愁路校区（南京市莫愁路419号）。

附件：学院就业指导人员培训报名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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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学院就业指导人员培训报名回执

分院、办学点：                        （盖章）
	姓名
	性别 
	工作部门及职务
	手机号码
	11号中午
是否用餐

	
	
	
	
	


说明：
1、由于分院、办学点较多，会场空间受限，每校限派一名教师参加。
2、11日中午南京财经分院提供午餐，与会人员是否需要就餐，请务必在回执中填写。
    3、请自备手提电脑，并充足电量，确保能使用两小时以上。
